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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逻辑: 百年回眸

朱建平
(苏州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苏州215123)

[摘暋要]自弗雷格的《概念文字》发表以来,现代逻辑已历经百余年的发展,其中逻辑和哲学的交叠和

互动关系构成了现代逻辑发展的一个重要侧面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一方面逻辑和哲学彼此独立,另一

方面两者又相互补充,相互取予。哲学哺育逻辑,逻辑反哺哲学。20世纪许多哲学分支的进步和发展与现

代逻辑所提供的严格的分析技术是密不可分的。逻辑几乎影响了整个语言哲学的风格,也为形而上学、元

伦理学和心智哲学提供了丰富的资源。逻辑提供了各种形而上学理论发展的基本框架,有时甚至在哲学中

扮演着中立仲裁者角色。逻辑的百年事实上是逻辑与哲学互动性发展和交叠式共生的百年,而这种深刻和

复杂的关系只有在一个广阔的逻辑哲学和哲学逻辑的背景下,透过语言的层面才能被充分理解和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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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andPhilosophy:AOne灢Hundred灢Year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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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Logichasbeenplayinganimportantroleinphilosophyoverthepasthundredyears.Thisrole
hasbeenreflectednotonlyintheirincreasinginnerrelationsintheory,butalsointhecloserelationship
betweenlogicandtheViennaCircle,logicalpositivismandanalyticalphilosophyinpractice.

Logicandphilosophyaremutuallyindependent.Logicaddressesitselftothestudyofconsequence
relationshipwhilephilosophyaddressesrelativelymoreopenandgeneralissues.Logicandphilosophyare
alsointerdependent.Logicdependsonthebasicpresuppositionofphilosophy.Conceptualissuesoflogic
canonly beeffectivelydealt with bystrictly灢trained philosophicalthinkers.Philosophy provides
nourishmentforthegrowthoflogic.Quiteafewcausalattributionsoflogicaldevelopmentcomefrom
comprehensivephilosophicalissues.Philosophicalissuesoflogicitselfgiveimpetustothedevelopmentof
otherareasoflogic.Ontheotherhand,philosophydependsonlogic.Logicprovidesphilosophywith
precisetechnicaltermsandlogisticsystemstooptimizeandcommunicatephilosophicaldiscourse.Logic
canbeusedinthediscussionofphilosophicalissuesbymeansofstatement,clarificationandderivation.

Therelationshipbetweenlogicandphilosophycanonlybefullyunderstoodthroughlanguagein
bothdynamicandstaticanalyses.Dynamicanalysisproclaimsthehistoricsignificanceoftheinterplay



betweenlogicandphilosophyatthelanguagelevel.Aristotlelogichasthefeaturesofancientdialectics.
Medievallogicisfeaturedbyontologyandlinguisticphilosophy.Kantexplainedlogicfrom the
perspectiveofepistemology.BolzanoandMilllinkedlogictomethodology.Leibniz,BooleandFrege
developedmathematicsinlogic.Around1900,modernlogicbegantohaveitsphilosophicalmotivation.
Severalphilosophicalprinciples(e.g.logicismandRussell狆smisleadingformthesis)builtuponthebasis
ofideallogicwereproposed.Thereafter,CarnapandHempelstartedscientificphilosophyinlogic,and
WittgensteinandAustinstarteda曞NaturalLanguageTurn曞inphilosophicalanalysis.Hintikka,Geach,

Kripke,Rachel,Lewis,MontagueandStalnakerextendedlogictotheanalysesofmodal,time,

knowledge,responsibility,actionandcounterfactuals.
Thestructureofthelinguisticinteractionbetweenlogicandphilosophyemergesinstaticanalysis.

Wemayexaminesuchinterestingphilosophicalissuesasthelogicalstructureofnaturallanguage,the
metaphysicalrelationshipbetweenthewholeanditsparts,thejurisdictionoffaithandcodeofconduct,

etc.,goontodescribethelogicalmathematicalstructurewhichshowsthefeaturesoftheseobjects,and
studytheseobjectsbyexaminingtheirstructure.
Keywords:logic;philosophy;language;interactionbetweenlogicandphilosophy

一、20世纪的逻辑与哲学

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逻辑在哲学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一事实不仅体现于理论层面

上逻辑和哲学的内在关联进一步增强,体现于哲学和逻辑理论发展的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也体现

于实践层面上逻辑与维也纳学派、逻辑实证主义及分析哲学,特别是与作为分析哲学一部分的语言

哲学和哲学语义学的密切联系。形成这种局面的最初原动力可追溯到弗雷格、罗素、怀特海和维特

根斯坦以及对数学的逻辑基础感兴趣的众多哲学家的实践活动。20世纪30年代是逻辑的鼎盛时

期,这期间相继出现了以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为代表的元逻辑和以塔斯基形式真理论为代表的逻

辑语义学等理论成果。这些成果深深影响了当时的哲学,鼓舞了具有形式逻辑分析偏好的一批哲

学家。当时因备受批评而处于萎靡状态的哲学似乎从新兴的逻辑中看到了被拯救的一丝希望。布

兰德·布兰沙德形象地描述了哲学和逻辑的这种微妙关系:“仿佛是刚刚经历过一场败仗的溃散之

师,突然发现拿破仑的威武大军健步走来……暠栙

20世纪50年代,西方哲学界共同见证了由卡尔纳普、莱辛巴哈、蒯因和他们的学生们共同发

起的建立在逻辑基础之上的方法论的巨大变革。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哲学逻辑暠在逻辑和哲

学的舞台上迅速崛起,并很快形成气候。一批学术精湛、才华横溢的逻辑学家如辛迪卡、普里奥里、
吉奇、达米特、克里普克、雷切尔、刘易斯、蒙太格和斯托尔内克尔等人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不仅在

逻辑上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奠定了日后成为主流的哲学讨论的基调。
然而,在逻辑和哲学度过了这一蜜月期之后,逻辑在哲学中的影响开始衰退。大多数评论家宁

可承认逻辑和哲学的关系是更加复杂的。一方面,某些哲学流派(如现象学、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

等欧洲大陆哲学)与逻辑之间的关系本来就十分间接,特别是那些不使用任何特定的逻辑或数学概

念,或者无视致力于达到任何哲学真论题的那些哲学流派(如某些后现代哲学的分支)甚至对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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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轻蔑的态度。另一方面,即便是在倚重形式方法的逻辑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内部,也存在对逻

辑方法的使用持积极态度(如卡尔纳普、蒯因、克里普克和刘易斯等)和消极甚至否定态度(如以后

期维 特 根 斯 坦 为 代 表 的 语 言 哲 学)两 种 对 立 的 流 派。而 那 些 实 证 哲 学 家 (experimental
philosophers)则认为逻辑分析方法是典型的扶手椅的思考方式,从而否定逻辑方法的使用。另外,
形式逻辑的方法还有正确性和恰当性问题。有时逻辑方法的过多使用往往掩盖了真正重要的哲学

问题,有时逻辑的形式处理抓不住问题的要害,而有些哲学的核心概念逻辑根本就无法处理。这也

就意味着,在哲学研究的现行标准中仅凭逻辑的技术是不够充分的,即便是在静态逻辑之外,再补

充概率论、博弈论、决策系统等某些更加灵活方便的动态系统,逻辑的方法仍然是不充分的。
与这一变化的情况相适应,逻辑学阵营中的一部分人已经转向计算机科学或语言学,甚至误打

误撞地进入社会科学等一些更加活跃、更富互动性的领域。的确,当代逻辑研究的主阵地已经从哲

学转向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认知科学、语言学甚至经济学,浏览一下有关逻辑的出版物、杂志、研
究机构的分布和数量以及相关的研究主题就可以容易地得出这一结论。

面对这种情况,哲学家们通常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转向对曾经辉煌成就的历史考察。然而,这
种考察常常伴随着一种原教旨主义的观点:如果我们返回到那失去的辉煌年代———基本上是一种

神话———那么现在的一切将会更好;另外一种选择是重新在当代哲学中引入逻辑的理念。显然,后
者是一种更为积极的立场。由于后者的努力,当代逻辑在哲学中的应用并没有就此踏步不前,逻辑

的触角已触及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知识理论、科学哲学、语言哲学、价值判断和审美规范。但也不

得不承认,当代哲学实践和现代逻辑之间的鸿沟正变得越来越显著,哲学论题与逻辑论题的互不相

关性日渐增大,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在弥合两者的鸿沟方面仍有大量工作要做。事实上,形成这些鸿

沟的部分原因应当从哲学家和逻辑学家的工作本身去寻找。可以说,逻辑学家并没有很好地向哲

学和一般读者提供足够数量的合适的现代逻辑教科书,而哲学家也没有尽力在自己的学术著作和

研究论文中充分展示现代逻辑在哲学中的作用,哲学家和逻辑学家通力合作的跨学科研究成果和

通识性读物尤显不足。这种局面的结果就是在哲学界人们认为哲学和逻辑只不过是“泛泛之交暠,
甚至有时连“泛泛之交暠也谈不上。罗素的逻辑是哲学的“本质暠一说有言过其实之嫌。

同时,回顾过去,我们也感到为了获得更客观和更真实的逻辑与哲学关系的理解,必须具备与

当代逻辑和哲学发展相匹配的宽广视野。就逻辑而言,以下几个方面的思考也许具有一定的启发:
一是对逻辑的发展变化应当持有一种宽广的哲学化的历史观,避免陷入狭隘逻辑观的误区。

现代流行的逻辑发展的模式认为,逻辑是一种从对象语言系统到元语言系统的形式建构,是逻辑演

算和逻辑系统的元性质研究,是元逻辑层次的自我理解。尽管数理逻辑某些领域的发展的确是这

样,但从整个20世纪的逻辑发展来看,这一向内的转向一直被一种反向的转向所制衡。这种反向

的转向主要体现为逻辑与其他领域的联系,以及逻辑对相关学科的概念在对象层次上的分析。如

果看不到逻辑发展的这种趋势,也就很难理解20世纪逻辑学对哲学的意义。
二是要防止因将逻辑划分为各个不同的子领域而造成的误区。将逻辑划分为一阶逻辑和高阶

逻辑的做法并非没有道理,但即便是像数学这样传统上划分为代数、几何和分析的处理模式也往往

是不仅没有揭示问题,反而遮掩了问题。一个创造性的数学家是按照方法和主题,而不是严格按照

子学科划定的疆域来思考的,往往跨越子学科的论题和它们的始原状态而提供了研究领域的独特

性。目前,一些哲学逻辑分支一味地模仿来自哲学的地理坐标(认知逻辑、道义逻辑、时态逻辑和真

性模态逻辑),将自我限定在人为划定的框架内思考问题,而忽视这些子学科论题的同一性和方法

论的一致性,从而限制和削弱了所讨论问题的逻辑和哲学维度。
三是应避免陷入“系统的囚牢暠[1]。逻辑学家习惯于把逻辑结构看作是一个形式系统的家族:命

题逻辑、一阶谓词逻辑、高阶逻辑、模态逻辑等,这本无可厚非,但如果将形式系统的观点片面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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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种固定的处理模式,即将一切都纳入系统的框架内处理,进而将一些本来应在更广的范围内思考

的问题(如否定、蕴涵、有效性和后承关系)限定在某一特定的形式系统中,则无疑削弱了所处理问题

的哲学深度。不仅如此,与形式系统有关的逻辑哲学问题,如蒯因的一阶变元范围内的逻辑本体论承

诺问题,关于意义的组合性问题,以及一阶和高阶逻辑界限范围的讨论至今并没有令人信服的结果。
许多逻辑学家正以极大的努力打破这种按系统讨论问题的模式,在他们看来,即便我们缺乏某些表达

诸如一般单调性推理和一般递归定义等的最佳词汇,但只要在我们意识到这许多概念超越了特定的

形式系统,并且真正以一种跨系统的方式来研究这些问题时,逻辑的哲学理解就能获得真正的进步。
四是应当避免把“应用暠作千篇一律的理解。逻辑学并不是像机械学应用于技术那样应用于哲

学问题,逻辑的作用似乎是更间接的。逻辑提供了一种具有相对精确意义的技术语言,一种对哲学

话语的优化处理,一种有助于精确交流的形式系统。这有些像数学语言对其他学科的用途,也许不

仅仅自然之书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观念之书也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逻辑学的工具有时也用来

分析传统哲学的论证,并对它们作出新的阐述,但它不像工程学意义上那样通常有一种“对应性暠的
解决。实际的情况是逻辑通常并不关心所获结论的意义,而哲学则是寻求使用逻辑程序以解决问

题。逻辑考察程序,而哲学更关注结论;逻辑强调具体的形式规定,而哲学则是更加开放的。哲学

论题在经过逻辑的处理之后问题会变得更富有启发性,结构会变得更加清晰透明,原先的问题可能

会消失,也可能会以一种新的方式使意义发生微妙改变,或者可能使问题变得比过去更加紧迫和尖

锐。逻辑形式的分析也有助于我们显示先前所没有观察到的不同概念或问题,以及这些概念和问

题之间的类比。最后,逻辑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精确地构造哲学论证,也能够帮助哲学家们构造新的

概念框架。当然,关于基本模型中的逻辑系统的元定理也会对某些哲学问题产生影响。

二、在历史的时空中追溯逻辑

为了驱散在逻辑理解上的独断论梦魇,也为了避免先验地讨论逻辑应当是什么,我们不再像通常

那样提供一幅逻辑的静态图画,相反我们提供的是更具历史的景观。从历史的观点来看,逻辑的范围

十分宽广,它包括了最早的对谬误、悖论、定义和划分的研究,也包括诸如正确推理、可能与必然、概
率、博弈分析、语义解释、意向性结构分析、动态性、不确定推理、因果性论证、逻辑编程甚至交往、行
为、学习、认知表征、语言翻译等。另外,逻辑也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权威学科定义。几个世纪以来,
逻辑的议事日程表、跨学科研究环境和主要从业者们的指导性兴趣一直在变化,今天被称为逻辑中的

基础理论、经典概念或标准系统通常是更早时期的偶然闯入者。19世纪以来的传统逻辑源于亚里士

多德的古代逻辑,而后者可追溯到更早期的辩证法传统,人们第一次意识到辩论的成功涉及固定的,
能够以有效或非有效方式加以研究的推理模式。例如,否定后件式就是通过指出对方言谈的某些假

后件,进而反对对方观点的一种奇妙的反驳方式。但直到20世纪中期,洛伦兹和罗伦岑才给出第

一个论证的博弈论说明栙。这一说明正确地处理了辩证法的传统是关于不同行为主体的对话,是
关于在与其他参与者的互动中赢得争辩的事实,而不是孤独的扶手椅的演绎事实这一情况。在中

世纪,辩论仍具有很多逻辑争辩的特点,但整个中世纪的逻辑总体方向是我们今天称之为本体论或

语言哲学的。然后,在康德著名的判断范畴表中,逻辑获得了一种哲学认识论的解释视角。
到19世纪,逻辑学家波尔扎诺和穆勒把逻辑与方法论,即我们现在所称的科学哲学联系起来。

自莱布尼茨开始,数学对逻辑的影响逐渐显现。布尔和德摩根通过对三段论的系统改进,从而在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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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中引入了代数的方法。至19世纪末,情况不再是数学滋养逻辑,而是逻辑反哺数学。弗雷格为

确保数学基础的可靠性而发展出一种逻辑系统。即便如此,他的同时代人皮尔斯还是发展出一种

更宽广的逻辑概念,它不仅包括演绎,而且还有归纳和诱导推理。这与当代的逻辑原教旨主义持有

的狭隘逻辑观形成了明显对比,后者往往把数学证明而非日常推理作为逻辑推理的典范,而事实

上,数学推理模式只有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在皮尔斯的逻辑诞生百余年之后,他的思想

再次成为计算逻辑灵感的源泉。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现代逻辑开始具有一种哲学方面的动力。罗素的误导形式的论题

(misleadingformthesis)假定了哲学家们一直作为分析工具使用的语言能产生系统误导,为使思想的

表达真实可靠、论证的结构明晰无误,人们必须透过语言的表层语法结构发现它的深层逻辑形式。按

照这种观点,逻辑变成了哲学的“形式分析学暠。1940年前后,若干建立在逻辑理想基础上的哲学纲领

相继提出,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数学基础研究中的逻辑主义。这一研究纲领的一个优点在于它有着波

普尔式的可反驳的优势,而这一“优势暠被罗素悖论的发现所“不幸体现暠。与此相关,希尔伯特发现,
一个一致、完全和可判定的形式系统证明纲领能被哥德尔定理以一种数学上不可能的方式所反驳。
图灵计算的分析也产生相同的结果,表明许多自然计算问题是不可判定的。尽管图灵的结果是否定

的,但它构成了计算机科学的理论基础。受逻辑启发而确立的哲学研究纲领的第二条路线涉及罗素、
早期维特根斯坦和维也纳学派,这一以逻辑为基础的研究纲领是对哲学方法论、科学哲学和一般哲学

的一种更新。这一纲领也有其可反驳的成分,事实上,它被蒯因的“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暠所反驳。
这些辉煌年代产生了现代逻辑中的基本概念:一阶逻辑、真概念的形式定义、语义有效性、完全

性定理、证明论,以及其他可以返回到早期逻辑基础主义研究的概念。这些概念即便在那些更热衷

于广义逻辑议程的人看来也都是至关重要的。
然而,当逻辑社会开始形成它们自己的子文化时,一些原初的逻辑论题并没有因为新文化的出

现而销声匿迹。20世纪中期,以卡尔纳普、亨佩尔为代表的科学哲学家所处理的诸如归纳推理、解
释或科学理论的结构等问题,并没有出现在基础主义的议程表中,它们的处理方式可以看作是对哲

学研究逻辑方式的第一种挑战。此后,随着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的“自然语言转向暠,对上述研究纲

领的批评主要来自于分析传统内部。人们发现非形式语言的分析也能够较好地服务于哲学的目

的,诸如“语言游戏暠这样令人瞩目的范例出现了,甚至出现了用博弈论代替逻辑的趋势。与此同

时,哲学逻辑的出现为考察一些在哲学中长期存在但尚未得到适当处理的问题提供了形式工具。
这一切主要是通过比基础主义传统更仔细地考察自然语言和实际的自然推理而实现的。

20世纪70年代,逻辑受到了心理主义的猛烈攻击[2]。心理主义认为逻辑与实际解决我们问

题的推理相距甚远,与我们生活中实际使用的推论格格不入。逻辑学家并没有顾忌这种来自心理

主义的威胁,他们认为弗雷格的反心理主义已经一劳永逸地处理了这类问题,但逻辑学后来的发展

表明,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么容易地被打发掉。
哲学逻辑的鼎盛时期到20世纪80年代基本结束了。正如数理逻辑从最初充满理智激情地迅

猛发展,到具有一定技术深度之后而变得波澜不惊一样,哲学逻辑也进入到一种相对稳定状态。但

令人惊讶的是,逻辑的光芒经哲学和数学折射到诸如语言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和经济学等领

域。直到现在,这些领域仍然是逻辑的繁茂之地,与逻辑有关的社团、出版物和学术聚会有增无减。
许多来自数学和哲学核心地带的论题在这种新配置之下重新焕发活力,诸如信息更新、信念修正、
交往和一般互动等新的意义理论等由之而出,其中最令人称奇的发展当属能执行各种智能任务的

编程逻辑系统的设计(即逻辑人工智能编程)栙。这些设计表明,即便逻辑并没有完全捕捉到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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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然智能实践,但逻辑至少是与它们一致的,这样就极大地丰富了人类行为的计算机指令系统。
当代逻辑在一种更具多样性和互动学科的环境下重新发现和丰富了自己。

与此同时,来自于计算机科学和博弈论的挑战也依然存在。统计和概率的方法获得了新的重

要性,它们所处理的现象是逻辑很少能提供的。的确,现代对博弈和方法论的革命性处理更依赖于

动态系统而不是逻辑。从这种意义上说,组合逻辑和概率论更可能对经典逻辑构成主要挑战。

三、语言:逻辑和哲学的交汇

逻辑和哲学关系的一个重要侧面与语言有关。本文将语言作为考察逻辑和哲学互动关系的一个

界面,并分别提供动态的历史分析和静态的结构分析的案例,以便从不同角度更好地理解这种关系。
首先,动态分析的问题是,自然语言作为逻辑推理的工具是否合适? 弗雷格的回答是否定的。

他列举自然语言的冗长不清和结构歧义表现,进而论证他的《概念文字》的形式语言的合法性。与

之相反,少数传统评论家为经典三段论辩护,认为三段论与人们实际使用的自然推理更为贴近[3]。
这一争论在1980年因形式语义学的诞生而被重新开启,美国逻辑学家蒙太格的著作在这一发展中

起着里程碑式的作用[4]。一方面,他使用形式逻辑分析自然语言表达式;另一方面,他又指出自然

语言有一些值得尊重的结构,这些结构能承载无瑕疵的意义和推理。通过具体分析编码在自然语

言和形式逻辑中实际推理的逻辑概念,蒙太格语法的广义量词理论事实上消解了罗素的误导形式

在哲学家和语言学家中所产生的敌对情绪。
从历史上看,古代传统逻辑使用主谓形式“S是P暠反映自然语言句子结构,但它并不是句子真

正的逻辑形式,而是被词项S和P指称的概念间内涵关系的形式。关于概念推理的真正发动机是

构成经典对当方阵基础的量词(“所有暠、“有的暠和“没有一个暠)表达式。在中世纪,三段论覆盖的范

围扩大,出现了允许推理超出三段论范围的趋势。

19世纪,批评的浪潮进一步冲击传统的堡垒。布尔含蓄地表达了至少命题的推理能够用清晰

的代数方式加以处理,而这一切与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无关。尽管后来的逻辑学家在斯多葛的逻

辑学中发现了类似的东西,但是,是布尔使斯多葛的逻辑重见天日,而不是斯多葛的逻辑支持了布

尔[5]。此后,德摩根和弗雷格对关系给予了更本质的使用。但弗雷格的逻辑具有更强的一面,他的

量词的反内涵组合性处理是一个惊人创造[6]。例如,句子“每个人在散步暠表达为“约翰在散步暠,
“马克在散步暠……这种外延性处理源自复杂句子的意义是从某些给定个体域的对象的性质和关系

中派生出来的观点。
最终,语言的外延二元关系分析取代传统的内涵一元谓词分析。传统堡垒被瓦解的主要原因

在于传统逻辑犯下了两个错误:一是将二元谓词还原为一元谓词,二是使用了类概念。从外部因素

来看,逻辑改革家有一个更加动态的研究议事日程。但最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外部入侵者的强悍,而
是由于内部的窒息和乏味。

另一方面,罗素误导形式的论题使逻辑热衷于将哲学处理为一种形式演算或逻辑分析,但自然

语言拒绝在哲学理论和实践中被自动地打发掉。事实上,蒙太格关于逻辑语法和自然语言语义学

的成功研究使人们对问题有了新的看法。蒙太格用他的“S曻NP+VP暠形式保留了自然语言句子

主谓结构的基本模式。他将名词短语处理为广义量词,即谓词的二阶性质。因而,“每一只鸟在鸣

叫暠被解释为鸣叫的性质为所有的鸟所共有,为了使“翠笛鸟鸣叫暠以同样的方式出现,个体表达式

“翠笛鸟暠被提升为所有它的性质的集合。这样一种量词观点也能够处理重叠量词表达式,这样一

种处理的成功引发了著名的蒙太格论题:“自然语言和形式语言原则上没有什么不同暠。
这是对罗素误导论题的颠覆。此后,研究开始转向语言学,蒙太格语义学成为语言哲学、语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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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语言分析的典范栙,甚至影响到计算机科学,因为编程语言也允许有与组合性逻辑有相同的处理。
蒙太格的独具匠心在于对量化的 NP格式的处理。“NP+VP暠形式有三部分的结构:(Det/A)

B,其中Det表示限定词表达式“(每一只鸟)鸣唱暠,因而,量词被处理为表达外延谓词 A、B之间的

二元关系。例如,“每一个暠代表鸟的集合和歌手的集合之间的包含关系,“有些暠代表了两个集之间

的重叠关系。上述说明对非一阶量词也有效。例如,“大多数的 A是B暠意味着是 A暽B的集合的

数量比B—A的集合的数量大。有了这样一些观点,过去二十年里对一些新问题又有了新的看法。
例如,关于单调性问题,在“每一个A是B暠的真陈述中,用一个指称A子集的谓词代替A主目之后

它仍然是真的,用一个超集代替B主目之后它也是真的。用技术词汇表达就是,关于 A 是向下单

调性,关于B是向上单调性。对当方阵中的其他经典量词例示另外三种类型,例如,“有些 A是B暠
在两主目的情况下是向下单调性。

由此可见,尽管自然逻辑的完整系统仍然有待系统阐述,但即便如此,一阶逻辑也不是推理的

标准。反之,把它看作是定义和研究某些概念(如单调性)的形式实验可能更好一些。隐藏在这一

观点之后的一般思想反映了目前的现实,即包括计算机科学家在内的逻辑学家面对的是一个日益

增长的半形式语言的、人工设计的但最终却用于实际思维和目标的语言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自
然语言和形式语言的选择不是互斥关系而是兼容关系。这一观点最终将取代更早期的罗素关于误

导形式的全和无的处理路线,同时也取代弗雷格和塔斯基的自然语言意义的系统理论是不可能的

这一主张。它的哲学意义在于,在自然语言还是形式语言是哲学的工具这一问题上作出互斥选择

是一种误导。逻辑语言无疑是对哲学实践能力的一种增强,但对哲学而言,它既非唯一的,也非最

好的。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自然语言。哲学所需要的是一种类似于经蒙太格处理后的语言,语言

哲学中两种研究纲领的出现及其各自的不足说明哲学需要的是一种具有混合装置的语言。
静态和结构性分析的一个典型案例是由罗素和卡尔纳普关于世界是感觉经验的逻辑构造这一

纲领所提供的。它的典型做法是将类似于逻辑数学模型的方法应用于哲学研究,逻辑数学模型是

科学家用于表达实在的某些部分特征的数学结构。在哲学中我们可以选择有兴趣的哲学论题,例
如,我们将希望理解得更好的自然语言的逻辑结构作为论题,或者将整体和部分的形而上学的关系

作为论题,或者将管辖信念和行为的规范作为论题,进而描述一个我们认为表达了这个对象重要特

征的逻辑数学结构,我们通过研究这一结构而研究这一对象。
因而,当使用一种逻辑理想化的语言模拟自然语言的部分时,当我们通过问及在形式语言表达

中作为自然语言副本的特定推理是否有效来询问某些自然推理是否有效时,这一静态和结构的逻

辑研究方法已经潜入到哲学的所有领域。例如,在研究模态性和模糊性以及莱布尼茨同一的不可

分辨性等问题时,这种方法被用于形而上学研究;在研究认知规范问题时,被应用于认识论研究;在
研究诸如知道、信念、辩护和证据这些词项的使用时,被应用于意向性研究;在研究理性决策理论以

及投票系统时,被应用于政治哲学研究。
静态的结构分析指的是对自然语言的形式化处理。这项工作同样始于亚里士多德的《工具

论》,也同样是通过布尔、弗雷格以及诸如罗素、塔斯基和哥德尔这些20世纪极富创新精神的哲学

家的工作,才将这一处理变得清晰起来。
对语言特定部分的形式化处理经过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称之为形式语言的阶段。在这个

阶段,逻辑学家提出了一个形式语言的数学结构,这是对自然语言特定部分的抽象化和理想化。这

一语言特定部分包括谈论对象、性质、义务或者知识、模态的那些部分,即形式语言表达了人类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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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特征的那些部分。当然它也舍弃了某些不必要的复杂性,通过逼近而不是准确地表达自然

语言的那一部分而消除了某些复杂性,例如,一阶逻辑语言和模态逻辑语言就是这样一种形式语

言。罗素的摹状词理论以及蒯因、卡尔纳普、坎普兰、刘易斯和斯托尔内克尔等人著作中对语言的

逻辑分析代表了这一阶段的哲学成果。
第二个阶段称为语义学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逻辑为形式系统提供了语义学。这意味着为形

式系统提供了一个实在可能是的部分的模型。其次,人们可以按照模型的某些特征确定形式语言

中句子的语义状态,例如,我们可以说一相关模型类特征确定了一特定句子是真的还是假的,或者

它是否有可证明性或可断定性等性质。例如,在一阶逻辑中,实在的各种不同方式可以被塔斯基的

模型所模拟。此模型包括一个被称为模型的域的对象的集合,以及某些域中的子集———解释谓词

符号,域中的n元组———解释诸如关系R。这一阶段的著名成果是塔斯基的形式真理定义以及在

哲学上用途广泛的可能世界语义学等。
第三个阶段称之为公理化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逻辑提供了模拟语言部分的公理推理系统。

公理推理系统是由形式语言和演绎装置(演绎系统)共同组成的。演绎装置由转换规则(也称推理

规则)的集合,或者公理的集合,或者两者的集合组成。一形式系统被用于从一个或几个表达式推

演出另一个表达式。哲学中的许多论证可以被这种推理系统所捕捉,并且在这种推理系统中得到

严格处理,哲学中的许多概念和理论结构也可以在诸如一阶逻辑这样的形式系统中加以分析、定
义、刻画和描述。同时,公理化也为哲学和科学的理论建构提供了一个精确模型。

第四个阶段称之为元逻辑阶段。逻辑是一种在其中逻辑系统能够用于构造有效推理和可靠论

证的方式的研究,而元逻辑则是研究逻辑系统本身的性质。逻辑关心的是能够从逻辑系统中推演

出真,而元逻辑关心的是可以用于推演出那种真的语言,以及用于表达那种真的系统。元逻辑的某

些重要区别在哲学尤其是语言哲学中有广泛应用,例如元语言和对象语言的区别,句法学和语义学

的区别,使用和提述的区别以及类型和标记的区别。另外,以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塔斯基的不可

定义性定理以及图灵、邱奇、波斯特、雷文海姆和希尔伯特为代表的一大批元定理结果也对哲学产

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按照逻辑哲学历史的发展轨迹来考察,我们甚至可以将逻辑和哲学关系的结构分析划分为三

个阶段。第一个时期是句法的阶段。它开始于罗素的定摹状词逻辑结构的研究,到1950年前后结

束。第二个阶段是可能世界语义学占支配地位的阶段。它自1950年开始,结束于1980年前后。
目前我们正处在第三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来自于日益增长的各种不同数学分支的模型被用于研究

哲学问题,这一使用方法的发展促进了对哲学逻辑学科的重新定义以及对逻辑与哲学关系的重新

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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